
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 
 

111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紀錄 
 

壹、會議時間：民國 111年 6月 7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12:30-14:00 

貳、會議地點：實體(人社三館 B206會議室) + 線上會議(google meet)  

參、主    席：郭俊麟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肆、與會成員：郭俊麟主任、郭澤寬老師、黃雯娟老師、潘繼道老師、葉韻翠老師、林潤華老師、

葉爾建老師、張瓊文老師、謝其蓉同學、陳旻傑同學(楊舜凱同學代理) 

伍、列席人員：陳祖明助理、唐家渝助理 

陸、會議紀錄：陳祖明助理 

柒、請假人員：黃雯娟老師 

 

捌、主席報告： 

1. 隨著生成式 AI如 ChatGPT的快速發展，學生透過 AI撰寫報告或作業可能也會來越普遍，本

校尚未對於這類 AI應用訂出明確規範，但建議本系老師可參考台大所建議的教學因應措

施，於教學計畫中提出相關規範。個人建議可以採開放的態度，AI可以是"協作"跟"共學"

的工具，但學生需在繳交的報告中註明；教師的教學上也須提醒現階段 AI使用上的問題

點，且多引導同學小組討論，主動發表意見，並注意原始資料來源之重要性。 

臺大針對生成式 AI 工具之教學因應措施:https://www.dlc.ntu.edu.tw/ai-tools/ 

2. 配合本校性平會提醒各系田野調查過程中加強自我保護等宣導，瓊文老師有製作性騷擾防治

之簡易版簡報資料，請計畫或課程有田調需求之老師多多參考使用；參見附件一。 

3. 本系自 110年度總結性評量課程將專題與實習分流後有具體成效。選修專題人數雖然較少，

但在內容製作及成果發表上較往年都有明顯的進步；選修實習同學歷經暑期實習、開學後的

成果發表也都有顯著的自我成長。111-2專題選修人數 13位，共有 4位獲得優點、1位佳

作；112-1的臺灣文化產業實習(暑期實習)目前已有 32人選修(1位外系選修)，共有 16個

實習單位。112 學年度的專題發表會照輪值將由葉爾建老師統籌負責，麻煩葉老師提早規劃

與準備。 

4. 本系 112學年度碩士班新開課程"專題研討"(2學分)，上、下學期皆會開授，排課上 112-1

學期先由郭俊麟老師、林潤華老師負責統籌，但希望系上專任老師都能盡量參與，課程進行

方式將以研討會、專題講座、學生口頭發表等方式進行。其目的有三:其一是讓本系專任老

師可以彼此交流，了解同仁最新研究成果，其二則是讓碩士生可以多了解系上老師的專長並

認識不同領域的研究觀點與方法，其三則是協助研究生的口頭發表，且能有效掌握學生研究

進度與輔導。每學期將由本系兩位老師依序輪流統籌此專題研討課程。 

5. 本系 7月 3-4日將辦理"探索者教室-高中多元選修的地理探究與跨域實作"研習活動，由本

系與花蓮女中地理教師共同規劃與辦理。研習對象是國內的高中老師，研習內容從實務面瞭

解多元選修的跨域學習、跨科跨領域的課程設計，認識持續進化中的台灣百年歷史地圖、地

理探究與實作的教學設計與評量規劃，並規劃有花蓮溪口野外實察體驗。本研習的室內講座

將同步進行線上直播，歡迎本系師生一起參與聆聽。此研習除了作為本系招生宣傳的策略，

也將作為本系師培生增能輔導的一環。 

活動網址:https://lurl.cc/IihhYu 

 



玖、業務報告：  

1、 112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考試，已於 6/2(五)網路公告榜單(正取 19 名，備取 21 名，原住

民外加名額正取 1名)，6/8(四)至 6/9(五)錄取生登記志願序(09:00~21:00)，6/14(三)公

告統一分發結果，6/14(三)至 6/17(六)錄取生網路申請放棄資格。 
2、 112學年度學士班暑假轉學考試，報名日期(含線上上傳審查資料)自 5/23日(二)上午 9時

起至 6/6(二)下午 4 時止；截至報名日止，二年級報名人數計 8 人、三年級報名人數計 1

人(招生名額為二年級 10 人、三年級 2 人)。考試委員審查資料期程自 6/12(一)至

6/19(五)中午止，採全線上書審；至 6/19(五)中午審查截止前，需完成評分作業、召開

差分調整會議(遇差分 10 分以上者，才需召開，若無則免)及繳交總成績表(內含學系建議

最低錄取分數)。 

3、   112學年度第一學期全系開課課表，請各位老師參閱；參見附件二。 

4、 經本學期第三次系教評會議決議，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本系聘任之兼任老師共有六位，名

單包括游子宜老師、賴珮瑄老師、黃宣衛老師、貝克定老師、康培德老師及 Adam Horalek

老師。 

5、 本系報名 112年中等教育師資培育地理科的學生有五位，共三位錄取，包括簡孟辰(大

四)、吳榕恩(大二)、柯昕辰(大一)；報名小教師培的學生有四位，錄取名單為陳冠穎(大

一)、蔡佩姍(大二)共兩位。 
 

拾、討論案 

第一案 

案 由：推選本系 112學年度院級委員會委員，請  討論。 

說 明： 

  一、院教評委員，每系一名。必須為副教授（含）以上專任教師，且全體委員中具正教授

資格者須過半（若各系推薦委員副教授總人數超過規定，將商請系所遞補委員）。院

長、副院長為當然委員。 

  二、院課程委員（院長為當然委員），每系一名，原則上以副教授（含）以上專任教師優

先。 

三、院務會議委員，院長、副院長、院內各系所、教研中心（歐盟、人社、楊牧文學研  

   究）主任為當然代表，除當然代表之外，各教學單位應選出教師代表三名擔任委員

（不含系所主管），委員職級不限。院務會議候補人員，至少 1~2名。 

決  議：本系推選院教評委員：黃雯娟老師，候補委員：李世偉老師；院課程委員：郭俊麟老 

        師，候補委員 1：黃雯娟老師，候補委員 2：葉爾建老師；院務會議委員：郭俊麟主任 

           (當然委員)、郭澤寬老師、葉韻翠老師、葉爾建老師，候補委員 1：林潤華老師，候補 

            委員 2：張瓊文老師。 

第二案 

案 由：推選本系 112學年度教評委員會委員，請  討論。 

說 明：依本校「各系、所、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」第二條：系、所、中心教評會      

        設委員五至七人，系所中心主管為當然委員，其他四至六位委員及候補委員若干人， 

        由該系、所、中心專任助理教授職級以上教師就所屬教授、副教授選舉產生，任期一 

        年，連選得連任，未獲票者不得當選。委員符合前項資格之人數不足時，該系、所、 

        中心主管應推薦不足人數二倍以上之本校或校外相關領域教師，由院長擇聘後，組成 

        教評會。 



決 議：本系推選教評委員會委員名單如下，郭俊麟老師、黃雯娟老師、郭澤寬老師、潘繼   

        道老師、李世偉老師，共五名。 

第三案 

案 由：推選本系 112學年度招生委員會委員，請 討論。 

說 明：依本系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點辦理：設委員 3至 5人，系所主管為當然委員並兼   

        任召集人。 

決 議：本系推選招生委員會委員名單如下，郭俊麟老師、潘繼道老師、林潤華老師、張瓊文   

        老師，共四名。 

第四案 

案 由：推選本系 112學年度課程委員會委員，請 討論。 

說 明：依本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：本校「各系、所、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」，本

會置委員若干人，以本系專任教師擔任，每學年結束前完成改選，任期一年，連選得

連任。本委員會應納入校外學者專家及學生代表、校友代表若干位，提供本系課程規

劃之意見。 

決 議：本系推選課程委員會委員如下，郭俊麟老師、郭澤寬老師、林潤華老師、張瓊文老師、  

        林孟龍老師(校外)，黃家榮(校友)，共六名。 

第五案 

案 由：推選本系 112學年度經費委員會委員，請 討論。 

說 明：依本系組織規程第六條第三項，經費委員會委員每年年初依本系年度經費預算提出支

用建議。另依據大學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三十三條第一項，委員會之議程與學生相

關者，應推派學生代表且比例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十分之一，經系主任邀請後列席

報告或說明。 

決 議：本系推選經費委員會委員如下，郭俊麟老師、李世偉老師、葉韻翠老師、葉爾建老

師，共四名。 

第六案 

案 由：修訂本系校外實習委員設置辦法，請  討論。 

說 明：本系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項，本委員會由系主任指派本系種子教師兼任主 

        任委員。該辦法訂定之背景為系評鑑所新設之委員會，由評鑑種子教師兼任主任委員    

        ，現階段實習之規劃與安排主要由系主任負責，建議修訂本要點第三項為"本委員會 

        由系主任兼任主任委員"。現行本系校外實習委員設置辦法，參見附件三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第七案 

案 由：承第七案之修訂決議，推選本系 112學年度實習委員會委員，請  討論。 

說 明：依本系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之修訂結果，推選 112學年度系實習委員。 

決 議：本系推選實習委員會委員如下，郭俊麟老師、潘繼道老師，共二名。 

第八案 

案 由：112 學年度導生費 H值，請  討論。 

說 明：H值為計算各系所導師生活動費和導師鐘點費的參數，由諮商中心每學年度第二學期  

        提供導師費計算基準數對照表向各系所調查。111學年度本系 H值為 1.6。112學年度  

        系(所)導師費計算基準數對照表，參見附件四；112學年度系(所)導師費計算基準數 

        調查表，參見附件五。 

決 議：建議維持 H值為 1.6。 



第九案 

案 由：公行系三年級 41090A014鄧智中申請本系五年修讀(3+2)，請  討論。 

說 明：學生申請表及成績單，參見附件六。 

決 議：照案同意。 

拾壹、臨時動議：無 

拾貳、散會 

 


